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易字第48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金輝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速偵字

第11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金輝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

毫克以上，處有期徒刑柒月。

    犯罪事實

一、王金輝自民國112年3月16日20時許起至翌日0時許止，在臺

中市○○區○○街0巷00號住處內，飲用啤酒6罐後，隨即騎

乘微型電動二輪車上路。嗣於112年3月17日1時6分許，途經

臺中市潭子區圓通南路與復興路一段交岔路口時，因違反號

誌右轉，為警攔查，發現其身上酒味甚濃，遂於同日1時11

分許對其施以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成分為每

公升1.01毫克，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金輝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審

理時坦承不諱（見偵卷第37—39頁、第71—72頁，本院卷第

32、34頁），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潭子分駐所警

員職務報告、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酒駕源頭管制分析

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移置保管車輛收據各1

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

本2份（見偵卷第33、41、43—45頁）在卷可參，足認被告

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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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犯行堪予認定。

二、論罪科刑：

（一）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罪。

（二）量刑：

　　　爰審酌被告前於99年、103年、105年間，均因酒後駕車之

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各判處有期徒刑2月、5月、6月確

定，並分別於99年11月26日易科罰金、104年10月11日社

會勞動改入監服刑、106年8月2日徒刑執行完畢出監等

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

第12—16頁），本案雖不構成累犯，然被告已有上述多次

酒後駕車之前案紀錄，當已熟知國家對於酒後駕車嚴格取

締之政策，猶仍心存僥倖，再次於飲酒後騎車上路，漠視

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身體、財產法益，所為殊不足取；兼

衡被告本次酒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高達每公升1.01毫克，

逾越法定標準甚多；惟念及被告騎乘之交通工具為微型電

動二輪車，所生之往來危險較一般自小客車或貨車低；及

被告本次酒後駕車並未肇事而釀成實際損害；另被告犯後

坦承犯行，尚知悔悟；暨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收

入、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3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戒。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仙杏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敬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陳盈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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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李噯靜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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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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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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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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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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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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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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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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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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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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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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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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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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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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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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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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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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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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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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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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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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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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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易字第48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金輝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速偵字第11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金輝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處有期徒刑柒月。
    犯罪事實
一、王金輝自民國112年3月16日20時許起至翌日0時許止，在臺中市○○區○○街0巷00號住處內，飲用啤酒6罐後，隨即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上路。嗣於112年3月17日1時6分許，途經臺中市潭子區圓通南路與復興路一段交岔路口時，因違反號誌右轉，為警攔查，發現其身上酒味甚濃，遂於同日1時11分許對其施以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成分為每公升1.01毫克，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金輝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卷第37—39頁、第71—72頁，本院卷第32、34頁），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潭子分駐所警員職務報告、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酒駕源頭管制分析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移置保管車輛收據各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2份（見偵卷第33、41、43—45頁）在卷可參，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予認定。
二、論罪科刑：
（一）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罪。
（二）量刑：
　　　爰審酌被告前於99年、103年、105年間，均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各判處有期徒刑2月、5月、6月確定，並分別於99年11月26日易科罰金、104年10月11日社會勞動改入監服刑、106年8月2日徒刑執行完畢出監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16頁），本案雖不構成累犯，然被告已有上述多次酒後駕車之前案紀錄，當已熟知國家對於酒後駕車嚴格取締之政策，猶仍心存僥倖，再次於飲酒後騎車上路，漠視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身體、財產法益，所為殊不足取；兼衡被告本次酒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高達每公升1.01毫克，逾越法定標準甚多；惟念及被告騎乘之交通工具為微型電動二輪車，所生之往來危險較一般自小客車或貨車低；及被告本次酒後駕車並未肇事而釀成實際損害；另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尚知悔悟；暨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3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戒。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仙杏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敬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陳盈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噯靜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易字第48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金輝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速偵字
第11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金輝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
毫克以上，處有期徒刑柒月。
    犯罪事實
一、王金輝自民國112年3月16日20時許起至翌日0時許止，在臺
    中市○○區○○街0巷00號住處內，飲用啤酒6罐後，隨即騎乘微
    型電動二輪車上路。嗣於112年3月17日1時6分許，途經臺中
    市潭子區圓通南路與復興路一段交岔路口時，因違反號誌右
    轉，為警攔查，發現其身上酒味甚濃，遂於同日1時11分許
    對其施以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成分為每公升
    1.01毫克，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
    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金輝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審
    理時坦承不諱（見偵卷第37—39頁、第71—72頁，本院卷第32
    、34頁），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潭子分駐所警員
    職務報告、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酒駕源頭管制分析表、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移置保管車輛收據各1份、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2
    份（見偵卷第33、41、43—45頁）在卷可參，足認被告之任
    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
    犯行堪予認定。
二、論罪科刑：
（一）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
      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罪。
（二）量刑：
　　　爰審酌被告前於99年、103年、105年間，均因酒後駕車之
      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各判處有期徒刑2月、5月、6月確
      定，並分別於99年11月26日易科罰金、104年10月11日社
      會勞動改入監服刑、106年8月2日徒刑執行完畢出監等情
      ，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
      12—16頁），本案雖不構成累犯，然被告已有上述多次酒
      後駕車之前案紀錄，當已熟知國家對於酒後駕車嚴格取締
      之政策，猶仍心存僥倖，再次於飲酒後騎車上路，漠視其
      他用路人之生命、身體、財產法益，所為殊不足取；兼衡
      被告本次酒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高達每公升1.01毫克，逾
      越法定標準甚多；惟念及被告騎乘之交通工具為微型電動
      二輪車，所生之往來危險較一般自小客車或貨車低；及被
      告本次酒後駕車並未肇事而釀成實際損害；另被告犯後坦
      承犯行，尚知悔悟；暨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收入、
      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3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
      文所示之刑，以示懲戒。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仙杏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敬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陳盈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噯靜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交易字第487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王金輝


上列被告因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2年度速偵字第115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王金輝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以上，處有期徒刑柒月。
    犯罪事實
一、王金輝自民國112年3月16日20時許起至翌日0時許止，在臺中市○○區○○街0巷00號住處內，飲用啤酒6罐後，隨即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上路。嗣於112年3月17日1時6分許，途經臺中市潭子區圓通南路與復興路一段交岔路口時，因違反號誌右轉，為警攔查，發現其身上酒味甚濃，遂於同日1時11分許對其施以酒精濃度測試，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成分為每公升1.01毫克，始悉上情。
二、案經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上開犯罪事實，業據被告王金輝於警詢時、偵查中及本院審理時坦承不諱（見偵卷第37—39頁、第71—72頁，本院卷第32、34頁），並有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潭子分駐所警員職務報告、當事人酒精測定紀錄表、酒駕源頭管制分析表、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執行交通違規移置保管車輛收據各1份、臺中市政府警察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影本2份（見偵卷第33、41、43—45頁）在卷可參，足認被告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予採信。是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予認定。
二、論罪科刑：
（一）論罪：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第1款之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罪。
（二）量刑：
　　　爰審酌被告前於99年、103年、105年間，均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各判處有期徒刑2月、5月、6月確定，並分別於99年11月26日易科罰金、104年10月11日社會勞動改入監服刑、106年8月2日徒刑執行完畢出監等情，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佐（見本院卷第12—16頁），本案雖不構成累犯，然被告已有上述多次酒後駕車之前案紀錄，當已熟知國家對於酒後駕車嚴格取締之政策，猶仍心存僥倖，再次於飲酒後騎車上路，漠視其他用路人之生命、身體、財產法益，所為殊不足取；兼衡被告本次酒後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高達每公升1.01毫克，逾越法定標準甚多；惟念及被告騎乘之交通工具為微型電動二輪車，所生之往來危險較一般自小客車或貨車低；及被告本次酒後駕車並未肇事而釀成實際損害；另被告犯後坦承犯行，尚知悔悟；暨被告自述之教育程度、職業收入、家庭生活狀況（見本院卷第35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示懲戒。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鄭仙杏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敬暐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刑事第十二庭  法  官  陳盈睿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李噯靜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30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85條之3第1項
駕駛動力交通工具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30萬元以下罰金：
一、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零點二五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
    達百分之零點零五以上。
二、有前款以外之其他情事足認服用酒類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
    能安全駕駛。
三、服用毒品、麻醉藥品或其他相類之物，致不能安全駕駛。　　　
　　　
　　　
　　





